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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 

泽昌证字2020-02-02-07 

致：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

律顾问，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已经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和《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之一》”）和《上海泽

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之二》”）。 

本所律师对《反馈意见》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补充披露并出具法律意见，本法

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之二》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或作进一步的说明。 

本法律意见书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之一》及其他专项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

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与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之二》

及其他专项法律意见书中简称和用语的含义相同。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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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针对超产能问题、郑在旺和赛林（香港）0对价转让问题、联科集

团出资问题、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规定等补充披露如下： 

一、超产能问题 

1、发行人的现有生产线及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所律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9年本）； 

（2）查阅临朐县发展和改革局于2020年9月出具的证明：“高分散二氧化硅

属于高新技术开发产品，有很好的补强、良好的分散性、悬浮和振动液化特性。 

高分散二氧化硅属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第十

一条石油化工第15条：高性能子午线轮胎（包括无内胎载重子午胎、巨型工程子

午胎（49吋以上），低段面和扁平化（低于55系列）及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航

空轮胎、农用子午胎及配套专用材料和设备生产，新型天然橡胶开发与应用。” 

（3）访谈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无机硅化物分会秘书长、轮胎行业技术专家，

了解通用型二氧化硅、高分散二氧化硅、气相法二氧化硅相关应用情况，高分散

二氧化硅与通用型二氧化硅的主要区别在于工艺过程控制，高分散二氧化硅使轮

胎的耐磨性、滚动阻力及抗湿滑性三个核心指标（俗称轮胎“魔鬼三角”）达到

最优化组合，起到节约燃料、减少汽车废气排放的作用，并最终导致了“绿色轮

胎”的产生。高分散二氧化硅为高性能子午轮胎配套专用材料，并且是轮胎生产

和未来发展所必需的原材料，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鼓励类。 

气相法二氧化硅制备工艺复杂，产品价格昂贵，主要适用于高科技领域，在

硅橡胶、密封胶和胶粘剂、电子电气、航空航天等领域应用。从工艺方面，气相

法二氧化硅是一种纯度高的无水二氧化硅，无法达到轮胎添加剂的分散性指标要

求，极少用于传统橡胶加工行业。 

（4）查阅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于2020年11月13日出具情况说明：“高分散

二氧化硅为制造高性能子午胎的配套专用材料，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鼓励类中“十一、石化化工——15、高性能子午线轮胎（包括无

内胎载重子午胎、巨型工程子午胎（49吋以上），低段面和扁平化（低于55系列）

及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航空轮胎、农用子午胎及配套专用材料和设备生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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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天然橡胶开发与应用”的情形；高分散二氧化硅被列入中国橡胶业工业协会发

布的《绿色轮胎环保原材料指南》，作为“绿色轮胎”配套专用补强材料，并且

是轮胎生产和未来发展所必需的原材料。” 

（5）查阅同行业拟上市公司确成硅化（2020年8月20日通过发审会）招股说

明书，确成硅化“是世界最大绿色轮胎专用高分散二氧化硅制造商之一，是世界

最大的动物饲料载体用二氧化硅生产商之一。”2017年高分散二氧化硅占营业收

入比例为53.51%，传统型二氧化硅占营业收入比例为25.92%。确成硅化募投项目

为：“年产7万吨水玻璃、7.5万吨绿色轮胎专用高分散性二氧化硅项目”和“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6）查阅关于高分散二氧化硅相关产业政策，近年来，二氧化硅尤其是高

分散二氧化硅作为精细化工新材料受到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重视。工信部于2010 

年10月发布的《轮胎产业政策》中鼓励发展环保型橡胶助剂和专用炭黑、二氧化

硅等原料；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将二氧化硅

相关的领域定为第一类：鼓励类。具体包括“十一、石化化工：14、安全型食品

添加剂、饲料添加剂；17、高性能子午线轮胎（包括无内胎载重子午胎，低段面

和扁平化（低于55 系列）、大轮辋高性能轿车子午胎（15 英寸以上），航空轮

胎及农用子午胎）及配套专用材料、设备生产，新型天然橡胶开发与应用”；中

国橡胶工业协会于2014 年2 月24 日发布《绿色轮胎技术规范》，将原材料的应

用放在重要位置。2015 年3 月，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发布了《绿色轮胎原材料推

荐指南》，将高分散二氧化硅作为二氧化硅类产品中唯一补强类原材料。2016

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在“三、

重要任务和重大工程”之“（二）促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之“专栏2传统化工

提质增效工程”提到“发展航空子午胎、绿色子午胎、农用子午胎等高性能轮胎

以及低滚动阻力填料、超高强和特高强钢丝帘线、高分散白炭黑及其分散剂等配

套原料，推广湿法炼胶及充氮高温硫化等节能工艺，建设轮胎试验场。” 

（7）核查发行人现有生产线、募投项目的产能、备案、技改情况，2020年

11月12日，发行人完成“年烘干分装6万吨高分散二氧化硅技改项目”备案，项

目代码：2020-370781-26-03-132424。该技改项目完成后，发行人原有2条二氧

化硅生产线具备年产6万吨绿色轮胎用高分散二氧化硅、饲料级二氧化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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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 

卡尔迪克于2020年5月完成“高分散性二氧化硅生产工艺技改项目”备案，

项目代码：2020-370724-26-03-043317。技术改造实施后，卡尔迪克产品由普通

微珠二氧化硅升级为更具市场前景的绿色轮胎用高分散性二氧化硅。该项目属于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  

（8）青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于2020年11月16日出具专项证明：“山东联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备案号为0807811813的二氧化硅生产线系于2008年12月12

日在我局备案的项目。该公司对上述生产线进行工艺技术改进后，已充分具备高

分散二氧化硅生产能力，而高分散二氧化硅系制造高性能子午胎的配套专用材

料，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中“十一、石化化工——

15、高性能子午线轮胎（包括无内胎载重子午胎、巨型工程子午胎（49吋以上），

低段面和扁平化（低于55系列）及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航空轮胎、农用子午胎

及配套专用材料和设备生产，新型天然橡胶开发与应用”的情形。” 

青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20年11月16日出具专项证明：“山东联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青经信改核[2011]01号》二氧化硅生产线系于2011年12月30日在我

局核准的项目，该公司对上述生产线进行工艺技术改进后，已充分具备高分散二

氧化硅的生产能力，而高分散二氧化硅系制造高性能子午胎的配套专用材料，符

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中“十一、石化化工——15、

高性能子午线轮胎（包括无内胎载重子午胎、巨型工程子午胎（49吋以上），低

段面和扁平化（低于55系列）及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航空轮胎、农用子午胎及

配套专用材料和设备生产，新型天然橡胶开发与应用”的情形，山东联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该条二氧化硅生产线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

所述的的鼓励类。” 

（9）查阅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于2020年11月出具的情况说明，根据协会专

家组对现有生产线的评价，认定发行人及子公司原有3条生产线均已充分具备高

分散二氧化硅的生产能力，并已建立了一定规模的销售市场，故中国无机盐工业

协会及专家组认定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原有3条二氧化硅生

产线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所述的白炭黑（气相法除

外）限制类，应属于鼓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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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子公司卡尔迪克现有四条二氧化硅生产线

中“年烘干分装2万吨高分散性二氧化硅项目”属于鼓励类，其他三条生产线于

2011年前建成，当时生产线的投建情况符合产业政策要求，随着发行人高分散二

氧化硅生产工艺和技术成熟，其他三条生产线均已进行工艺技术改进，具备高分

散二氧化硅的生产能力，属于鼓励类项目；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10万吨/年高

分散二氧化硅及3万吨/年硅酸项目”所生产产品高分散二氧化硅，为制造高性能

子午胎的配套专用材料，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中

的范围。  

2、发行人报告期内超产能的收入利润、超产能部分的收入利润不构成重大

影响。 

根据发行人对相关三条二氧化硅生产线的测算结果及有关超产能的说明，报

告期内，发行人相关三条二氧化硅生产线的收入分别为22,249.22万元、

32,910.26万元、31,898.19万元、12,058.90万元，毛利额分别为7,128.21万元、

12,740.77万元、10,143.25万元、4,109.06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三条线总收入 12,058.90 31,898.18 32,910.23 22,249.21

三条线总毛利 4,109.06 10,143.23 12,740.74 7,128.20

占营业收入比例 27.28% 32.83% 34.96% 33.49%

占毛利比例 44.98% 57.04% 55.76% 42.13%

随着发行人子公司卡尔迪克“年烘干分装2万吨高分散性二氧化硅项目”于

2019年12月建成，2020年1-6月相关三条生产线所生产二氧化硅的收入、利润占

比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报告期内，二氧化硅生产线超产能部分的收入、利润测算如下：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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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产能数量（吨） 3,197.56 13,112.56 10,561.75 46.84 

超产能部分收入（万元） 1,262.74 5,611.42 4,964.66 18.70 

超产能部分毛利(万元) 430.28 1,784.36 1,922.00 5.99 

营业收入(万元) 44,205.39 97,152.49 94,133.79 66,434.25 

超产能部分收入占比 2.86% 5.78% 5.27% 0.03% 

毛利(万元) 9,135.18 17,781.27 22,851.03 16,919.77 

超产能部分毛利占比 4.74% 10.04% 8.41% 0.04% 

2017年，超产能数量为46.84吨，对发行人业绩影响很小。2018年、2019年、

2020年1-6月发行人二氧化硅产能利用率分别为117.60%、121.85%、104.41%，超

产能部分收入分别为4,964.66万元、5,611.42万元、1,262.74万元，占发行人同期

营业收入的比例为5,27%、5.78%、2.86%。超产能部分毛利额分别为1,922.00万

元、1,784.36万元、430.28万元，占发行人同期毛利额的比例分别为8.41%、

10.04%、4.74%。由此可见，2020年1-6月发行人超产能部分收入、毛利占比已有

明显下降。 

本所律师认为，随着发行人子公司卡尔迪克“年烘干分装2万吨高分散性二

氧化硅项目”于2019年12月建成，2020年1-6月超产能所涉及的三条生产线所生

产二氧化硅的收入、利润占比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超产能部分收入、利润占比

已有明显下降，对发行人不构成重大影响。 

3、未来是否继续超产能经营，如持续存在该情形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

障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项目备案证明，发行人于2020年11月12日完成“年烘干分

装 6 万 吨 高 分 散 二 氧 化 硅 技 改 项 目 ” 备 案 ， 项 目 代 码 ：

2020-370781-26-03-132424。该技改项目完成后，发行人的相关二氧化硅生产线

具备年产6万吨绿色轮胎用高分散二氧化硅、饲料级二氧化硅能力（每条线各增

加1万吨产能），将彻底解决发行人原超产能问题；卡尔迪克于2020年5月完成“高

分 散 性 二 氧 化 硅 生 产 工 艺 技 改 项 目 ” 备 案 ， 项 目 代 码 ：

2020-370724-26-03-043317。技术改造完成后，卡尔迪克产品由普通微珠二氧化

硅升级为更具市场前景的绿色轮胎用高分散性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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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10万吨/年高分散二氧化硅

及3万吨/年硅酸项目”之一期工程（5万吨）预计2020年12月建成投产，生产能

力将显著提升，发行人超产能生产问题将得到解决。 

针对发行人超产能生产情形，发行人所在地的青州市发展和改革局于2020

年11月13日出具专项证明：“本局已经知悉上述情况，该等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

系：一方面该公司按照国家环保要求实施“煤改气”改造后，热利用率提升，由

燃煤的不足70%提升到95%以上，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另一方面，该公司由于“煤

改气”减少了大量机械运作设备从而每年减少至少一个月的检修时间，使得生产

线实际检修时间短于计算标准产能的最大检修时间，生产线有效运行时间增加。

该公司前述生产规模变化不属于《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三

条所述的项目规模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形，仍属于合规生产状态，因此公司不需要

就前述实际产能超过设计产能变更事宜向我局履行备案程序；此外，公司不存在

未经备案私自增加生产线的情形，也不存在通过超产能变相扩大产能的情形。鉴

于公司自2017年1月1日以来属于合规生产，我局不会就前述公司实际产能超过设

计产能的情况对该公司处以罚款或采取其他行政处罚措施。” 

青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于2020年11月12日出具专项证明：“本局已经知悉上

述情况，该等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系：一方面该公司按照国家环保要求实施“煤

改气”改造后，热利用率提升，由燃煤的不足70%提升到95%以上，生产效率显

著提高；另一方面，该公司由于“煤改气”减少了大量机械运作设备从而每年减

少至少一个月的检修时间，使得生产线实际检修时间短于计算标准产能的最大检

修时间，生产线有效运行时间增加。该公司前述生产规模变化不属于《山东省企

业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备案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重大调整情形，仍属于合规生

产状态，因此公司不需要就前述实际产能超过设计产能变更事宜向我局履行备案

程序，不存在未备案私自增加生产线或者进行技术改造的情形，也不存在通过超

产能变相扩大产能的情形。鉴于公司自2017年1月1日属于合规生产，我局不会就

前述公司实际产能超过设计常能的情况对该公司处以罚款或采取其他行政处罚

措施。”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吴晓林、吴晓强先生，控股股东联科

集团于2020年11月10日共同出具的承诺：“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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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11月起严格按照备案/核定产能生产，不再发生超产能生产的情形。如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因2017年以来产品存在超过备案/核定产量

生产的情形而遭受损失，本公司/本人将全额承担该等损失，且不得向山东联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进行追偿。”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控股股东联科集团，实际控制人吴晓林、吴晓强先生

已承诺未来不再发生超产能生产的情形，发行人技改项目完成后，超产能问题将

彻底解决。发行人未来不会持续存在超产能经营的情形，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

的实质性障碍。 

4、发行人内控是否健全、是否合法合规？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检查管理制度》《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管理制度》《应急救援管理制度》等70多项制度及发行人为各项生产工艺

制定的相关安全操作规程、《环境目标指标及管理方案》《应急准备和响应控制

程序》等一系列环境保护制度及制定的应急预案以及应急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建

设项目污染物总量确认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永拓会

计师对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关于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京永专字（2020）第310440号）及发行人的说明等资

料，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内控健全、合法合规。 

二、郑在旺和赛林（香港）0对价转让股权退出是否公允 

根据本所律师对历史股东郑在旺、赛林（香港）实际控制人的访谈记录及确

认函及青州市鼎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3月30日出具的《山东联科白炭黑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青鼎会审[2013]第6号）》并经核查，郑在旺及赛林（香港）以0

美元的价格将持有的联科有限股权转让给联科集团，是基于郑在旺及赛林（香港）

与联科集团的《山东联科白炭黑有限公司章程》约定“联科集团享受合作企业的

利润并承担风险，合作企业解散后的财产全部无偿归联科集团所有”且郑在旺、

赛林（香港）已经收回了原投资款， 0美元转让股权的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股权转让双方对价公允。 

本所律师认为，股权转让对价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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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科集团出资问题 

1、联科集团的设立 

根据联科集团的工商档案，联科集团原名为青州联科，青州联科设立情况如

下： 

1998年12月31日，青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青政办函[1999]1号《青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启用青州联科白炭黑有限公司名称的批复》，同意启用“青

州联科白炭黑有限公司”的名称。 

1999年1月8日，吴晓林、吴晓强等8人共同签署《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1999年1月13日，山东青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青会验字[1999]第006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1999年1月13日，青州联科已收到股东投入的资本110万元，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的为11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实物出资，其中货币资

金262,062.15元，实物资产837,937.85元。 

1999年1月18日，青州市工商局向青州联科颁发了注册号为370781280039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为青州联科白炭黑有限公司，住所为青州市

东坝镇东坝村，法定代表人为吴晓林，注册资本为11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白炭黑，纸箱，纸盒制造、销售，营业期限为1999年1月18

日至2003年1月17日。 

青州联科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晓林 50 45.45 

2 宋  勇 20 18.18 

3 吴学岗 13 11.82 

4 左恒波 7 6.36 

5 吴晓强 6 5.45 

6 吴学光 6 5.45 

7 许军苓 6 5.45 

8 孙良中 2 1.82 

合 计 1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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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科集团是否存在集体资产出资或者国有资产出资 

经核查，股东吴晓林出资的50.00万元，缴款单位为青州市新兴化工厂，联

科集团存在出资瑕疵。针对联科集团设立之初出资的瑕疵，2017年12月吴晓林以

货币方式对联科集团投入50.00万元。 

根据本所律师对联科集团股东吴晓林、联科集团原股东吴学岗访谈确认及青

州市新兴化工厂工商档案，青州市新兴化工厂工商注册的企业类型为集体企业，

实际为吴晓林等自然人出资设立的私营企业，其设立、经营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集

体资产投入，也不存在受让集体资产的情形。 

根据青州市黄楼街道办事处于2020月9月3日出具的证明 “青州市新兴化工

厂工商注册的企业类型为集体企业，但实际为吴晓林等8名自然人出资设立的私

营企业，其设立、经营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集体资产投入，也不存在受让集体资产

的情形”；根据青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9月出具的证明：“联科集

团系吴晓林等8名自然人于1999年1月成立的公司，其设立、经营过程中不存在任

何国有出资，不存在受让国有资产的情形，也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

根据青州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9月出具的证明“青州联科白炭黑有限公司（现名

为“山东联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其历史上（含其设立及历次增资过程中）

不存在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出资的情形，也不存在受让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的情

形。”，本所律师认为，联科集团不存在集体资产出资或者国有资产出资。 

四、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规定  

根据本所律师查阅《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

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等规定，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有关的规定如下：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担任独立董事应

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的资格；（二）具有本《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三）具备上

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四）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五）公司章

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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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关于任职资格规定：

“第四条：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业务规则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的规定：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如适用）； 

（三）《指导意见》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的规定； 

（四） 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五）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六）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的相关规定； 

（七）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的

相关规定；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

等的相关规定； 

（九）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管理办法》、《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

法》等的相关规定； 

（十）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十一）本所主板、中小企业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业务

规则的相关规定； 

（十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董事、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的规定。 

第五条 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

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第六条 独立董事及拟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士应当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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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相关培训并根据《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本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在上市公司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公

告时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应当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

取得深交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并予以公告。 

第十一条 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应当具备丰富的

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 

（二）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

博士学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现任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符合上述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一式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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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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